
针对议题 1、2、3、6、11 

总意见： 

一、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都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，既人工智能主要按照操控人的

规则，通过学习现有的数据来生成结果，人工智能的创新很弱。 

基于此，不管是专利的发明人、版权的作者，都是看给专利的创新或者版权带来实质性贡献

者，所以现阶段，按照现有的发明人或者版权作者的规定，人工智能不太可能作为发明人或

者版权的作者，最终还是操控人工智能的自然人作为发明人或者版权的作者。 

二、对于未来，可能到了强人工智能时代，此时人工智能会有创新，甚至人工智能操控人工

智能。 

 

议题 1 中问题 7 

（i）不赞成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，人工智能最终幕后都有个操控人，是依赖于人的创作产

生的，人工智能不能独立行使发明人的权利，如署名权、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。所以不建议

将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。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建议对人工智能的情况作出明确规定，不适合私

人安排决定。 

（ii）专利的权利人也不建议为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都是有人进行操控，因此建议人工智能

的相关权利都归操控人、操控人单位所有。建议统一规定，不适合私人安排。 

（iii）和议题 2 

（i）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也是人类智慧成果，不建议排除在专利资格之外 

（ii）可以做出专门的规定，比如，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作品，权利可以属于该技术的原创

者，也可以是原创者和改进者，具体执行方式可以进一步的规定 

 

议题 3 

（i）个人认为，这个跟普通发明没有什么区别，技术领域就是看发明内容所涉及的技术领

域 

（ii）个人认为不需要改变，算法的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都可认为是该领域的技术人员 

（ii）会缩小现有技术的范围 

（iv）人工智能生产内容，认为有资格作为现有技术 

 

议题 6 

（i）人工智能作品具有版权，但是版权的所有者应该还是人类，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只能根

据人的规则，学习大量数据做出作品，且还不能够对作品行使权力，还是要依赖于人类 

（ii）该项技术的所有者，可以是单位，也可以是个人 

 

议题 7 

（i）看是否侵权，还是得看具体使用，如果是对版权作品的数据进行直接复制、播放等，

违法著作权法的使用，那个人认为是侵权的。 

但是，现有的机器学习，对于数据的使用，往往是经过特定处理后的数据，此时的数据可能

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数据的形态，比如一张图片，机器学习时是经过切割甚至是重组后的二值

图，此时已经无法通过逆向还原成原数据了，这种数据的使用可能就不一定是侵权的。 

（ii）如果只要“使用”了有版权的数据，就认定为侵权，那么对现阶段的机器学习模式为

主的人工智能的发展，会有影响。 

（iii）需要分析具体场景，具体判定。 

 



议题 8： 

14、技术是把双刃剑，主要还是要看使用者的目的和动机，而不是从技术上一刀切，会阻止

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

15、个人觉得深度仿冒和普通仿冒在适用的侵权判定是一样的，只是从形式上说深度仿冒有

一定的技术含量，对侵权结果影响复杂，在模仿的过程中，可能会形成新的作品，但是判定

方法还是相同，如果普通大众能够识别出被模仿的部分，说明并未完全形成一个全新的作品，

那么模仿者还是不具有该部分的权利，侵权是成立的，应该支付合理报酬 

 

议题 10： 

（i）经过整理、标注数据，是具有权利的，是相当于生产物料的一种，当然也享有所有权，

或者物权，也或者知识产权。但是数据具有容易泄露的特点，黑客可能会直接通过网络爬虫

等技术，进行获取，目前的保护多是以商业秘密、反不正当竞争，保护力度还不够，需要再

建立一些其他法律措施加以保护。如互联网信息传播法等。 


